
关于做好 2024 年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相关

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:

根据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政策要求，为做好国家助学贷款

毕业生还款计划变更、毕业确认和本金延期等相关工作，加

强贷后管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开展还款计划变更

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如符合相关条件继续攻读学位的，可

向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县(市、区)教育局或申请校园

地助学贷款的高校学生资助部门提出申请，办理还款计划变

更，可继续享受财政贴息。具体申请流程如下：

1.学生申请

借款毕业生专升本、考取研究生或攻读第二学位，需办

理还款计划变更的，可在学生毕业前提出申请，向办理助学

贷款的县(市、区)教育局或高校学生资助部门提供以下材

料:

（1）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还款计划变更单;

（2）学生录取通知书(学生证)复印件或被录取高校的

就读证明；

（3）学生身份证复印件。



2.材料审批

（1）各二级学院收到贷款学生的还款计划变更申请材

料后，要按要求严格审核，确认符合条件后方可批准同意还

款计划变更，并在 8 月 30 日之前上报学生工作部。

（2）各二级学院对已办理还款计划变更的贷款学生要

继续加强毕业跟踪管理,确保学生按新的贷款贴息截止日期

和本金到期日期及时还本付息。

（二）组织毕业确认

各二级学院要组织助学贷款学生完成毕业确认工作，同

时督促学生及时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完善信息。审核完成

后应导出毕业确认表给学生签字确认，学校与学生各留一份

毕业确认表留底备查。各二级学院要加强抽查审核，确保每

一名贷款学生在离校前完成毕业确认，提高毕业确认信息准

确率。

1.系统操作方法：贷款学生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

学生在线服务系统，根据系统指引完成所有信息的更新后方

可进行申请毕业确认操作。在“个人资料维护”功能中填写

并更新信息后，再在“毕业确认申请”功能中提交毕业确认

申请。（详见附件）

2.提交材料。贷款学生完成“毕业确认申请”后，导出

并打印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确认表》一式两

份，学生本人签字（需按手印）一份由学生留存，一份交由



辅导员，各二级学院收齐后于 6 月 20 日前提交学生工作部。

（三）本金延期

为助力贷款学生缓解经济负担和就业压力，有效帮助贷

款学生维护个人信用记录，促进其顺利就业，国务院决定

2024 年延续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。国

家助学贷款免息无需学生进行任何操作；本年到期本金延期

经贷款学生自主申请，可延期一年偿还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各二级学院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资

助育人，充分利用学生毕业确认的时间节点，加强对贷款毕

业学生的感恩和诚信教育，引导贷款毕业生做到感恩祖国、

诚信还贷、保持良好个人征信，促进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健康

良性运行。

附件：学生系统操作指引

学生工作部（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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